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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伟星股份”）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１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章卡鹏先生。

（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９

名， 代表公司股份

９２

，

９２０

，

３６２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７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９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６７

，

３４３

，

６８０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５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５０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７％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５１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２５

，

５７７

，

６８２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７％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２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７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分项表决情况如

下：

（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①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捷时代”）

５１％

的股权（下称“标的

资产”），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侯又森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中科鑫通创业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科鑫通”）出资

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唐庆出资

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本次

拟购买侯又森所持中捷时代

３１％

的股权、中科鑫通所持中捷时代

１５％

的股权、唐庆所持中捷时代

５％

的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拟收购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２７６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３０

，

３１１．６３

万元。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为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向侯又森、中科鑫通支付共计

７

，

８３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７

，

４７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捷时代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捷时代的股东侯又森、中科鑫通将成为公司的股

东。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②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③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④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Ａ．

发行对象：侯又森、中科鑫通。

Ｂ．

认购方式：侯又森、中科鑫通分别以其所持的中捷时代股权予以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⑤

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２．５９

元

／

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

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⑥

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为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侯又森、中科鑫通支付

７

，

８３０

万

元，按发行价格

１２．５９

元

／

股计算，公司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６

，

２１９

，

２２２

股，其中，向侯又森发行

４

，

４３２

，

０８９

股，向中科鑫通发行

１

，

７８７

，

１３３

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将对前述发行股份数量进行除权除息处理。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⑦

现金对价的支付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为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７

，

４７０

万元，其中，向侯又

森支付现金

３

，

７２０

万元，向唐庆支付现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向中科鑫通支付现金

２

，

２５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⑧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侯又森、 中科鑫通本次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限售期内，侯又森、中科鑫通因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限售期限的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⑨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Ａ．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内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享有，所发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各自转让

的中捷时代股权占合计转让的中捷时代股权比例，以现金向公司弥补。

Ｂ．

标的资产交割后，由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对中捷时代进行专项审计，确定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标的

资产产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１５

日（含

１５

日）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１５

日

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如存在亏损，则交易对方应当于前述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⑩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享

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輥輯訛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Ａ．

中捷时代

５１％

股权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各方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交割事宜。侯又森、中科鑫通、唐庆应将所持中捷

时代

５１％

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Ｂ．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协议项

下作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交易事

宜而发生的券商费用、律师费用、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差旅费用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輥輰訛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

２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①

发行种类和面值

公司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②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

团”）、章卡鹏、张三云、谢瑾琨（以下合称“发行对象”）。上述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③

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２．５９

元

／

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

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④

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发行价格为

１２．５９

元

／

股计算，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共计发行股份

１

，

２１５．２５０２

万股，向各发行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

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１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１５２

，

５０２ ７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２

章卡鹏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３

张三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４

谢瑾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２

，

１５２

，

５０２ １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作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

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⑤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限售期内，发行对象因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

限的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⑥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享

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⑦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予以实施为条件，但募集配套

融资实施与否，或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若本次配套融资未被

中国证监会核准或配套融资发行失败，则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债务融资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⑧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５１１

，

４９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

，

５７６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１

、 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批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

＜

审计报告

＞

、

＜

备考审阅报告

＞

、

＜

评估报

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

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伟星集团有限公司、章卡鹏、张三云免于以要约方式认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２

，

６２１

，

０８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４％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

，

６８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９１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

股东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作为发行对象，叶立君先生因担任伟星集团监事职务，属关联股

东。在上述议案表决过程中，全体参会的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所有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律师、吴婧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伟星股份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公告编号:2015-08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９

点

０

分

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三路

１２８

号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司机场宾馆十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预案》

√

２．００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预案》

√

２．０１

发行规模

√

２．０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２．０３

债券期限

√

２．０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２．０５

发行方式

√

２．０６

发行对象

√

２．０７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２．０８

赎回或回售条款

√

２．０９

担保情况

√

２．１０

偿债保障措施

√

２．１１

募集资金用途

√

２．１２

发行债券的上市

√

２．１３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事项的预案

√

４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５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之自查报告

√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

７

公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

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详情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披露的《紫金矿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２

、

３

、

４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４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

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

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２０１５／１１／６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Ａ

股股东

１

、出席回复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三）或之前，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回执（见附件

２

）以

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本公司。

２

、股东登记方法

（

１

）

Ａ

股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Ａ

股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公司股东可以到登记地点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亦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

应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原件。

（二）

Ｈ

股股东：详情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和本公司网站另行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

（三）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下午

１７

：

００

）。

（四）现场会议出席登记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５９９

号海富中心

Ｂ

座

２０

楼

（五）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５９９

号海富中心

Ｂ

座

２０

楼

邮编：

３６１０１６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６６２

，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５８０

联系人：刘强、张燕

六、其他事项

（一）参会股东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二）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回条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预案

２．００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预案

２．０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０３

债券期限

２．０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０５

发行方式

２．０６

发行对象

２．０７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８

赎回或回售条款

２．０９

担保情况

２．１０

偿债保障措施

２．１１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２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２．１３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的预案

４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之自查报告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

诺函

７

公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回 执

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

自然

人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股） 股东帐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

１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三）或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本公司。（传

真：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５８０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５９９

号海富中心

Ｂ

座

２０

楼；邮编：

３６１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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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147� � �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15-086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5-072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停牌。

公司将在

2015

年

11

月

2

日前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进行公告，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0� � � � 9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5-054

债券代码：112164� � � �债券简称：12河钢01

债券代码：112166� � � �债券简称：12河钢02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4

：

30

（

2

）网络投票的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2

日

15

：

00

至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

980

人，代表股份

6,602,460,1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178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975

人，代表股份

198,483,7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8692％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441,97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36％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78

人，代表股份

6,601,018,1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1646％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第二项至第七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项至第六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6,403,976,386

股，总表决结果即为中小股东总体表决结果。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一

)

选举王洪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590,912,4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1％

；反对

10,595,76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05％

；弃权

95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4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936,1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821％

；反对

10,595,76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83％

；弃权

95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4796％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56,7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917％

；反对

10,

608,6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449％

；弃权

1,118,3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1,42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34％

。

(

三

)

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1,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37％

；反对

10,

91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967％

；弃权

872,5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96％

。

2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689,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581％

；反对

10,

869,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60％

；弃权

924,7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9％

。

3

、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450,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376％

；反对

11,

20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428％

；弃权

832,7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5,8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96％

。

4

、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1,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37％

；反对

10,

857,8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04％

；弃权

924,7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9％

。

5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689,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581％

；反对

10,

921,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025％

；弃权

872,2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94％

。

6

、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1,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37％

；反对

10,

857,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03％

；弃权

925,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60％

。

7

、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689,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581％

；反对

10,

868,7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59％

；弃权

925,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60％

。

8

、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5,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57％

；反对

10,

853,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83％

；弃权

925,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60％

。

9

、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1,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37％

；反对

10,

857,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03％

；弃权

925,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60％

。

10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01,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37％

；反对

10,

857,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03％

；弃权

925,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323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60％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56,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917％

；反对

10,

604,1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426％

；弃权

1,122,8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92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57％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版）》。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925,2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766％

；反对

10,

554,4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75％

；弃权

1,004,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4,62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59％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即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45,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861％

；反对

10,

554,4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75％

；弃权

1,183,7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4,32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64％

。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590,733,1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224%

；反对

10,543,26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97％

；弃权

1,183,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179％

。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6,756,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917％

；反对

10,543,26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19％

；弃权

1,183,72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64％

。

(

八

)

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590,733,1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224%

；反对

10,542,96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7％

；弃权

1,184,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4,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17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56,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917％

；反对

10,542,96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17％

；弃权

1,184,0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4,3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5966％

。

(

九

)

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

6,590,786,0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0％

；反对

10,502,96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1％

；弃权

1,171,1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1,4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8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80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184％

；反对

10,502,96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916％

；弃权

1,171,1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1,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5900％

。

(

十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590,705,0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0％

；反对

10,543,26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7％

；弃权

1,183,7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4,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83％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728,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776％

；反对

10,543,26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19％

；弃权

1,211,82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4,3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105％

。

六、备查文件

1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10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原定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披露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由于公

司内部工作安排需要，经申请，公司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日期变更为

2015

年

10

月

30

日。由此给广大投资

者带来不便深表谦意。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7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23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杨凤珍等

23

人分别起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涉及

"816

事件

"

民事赔偿纠纷案作出一审裁判，并向公司送达了一审裁定和判决。其中，五起案件法院作出准

许原告撤诉的裁定，十八起案件的一审判决共计判令公司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666,492.4

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公司将依法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